
一
專
題
論
著譯
蓋

• 

李

由
一
小派

法
律
、

倫
理
與
福
利
之
連
帶
關
係

、
前
例
昔
日

人
輯
用
紙
筆
而
居
，
彼
此
分
工
合
作
，
雄
事
共
同
之
社
會
生
活
必
讀
要
有
一
套
正
式
的

或
非
正
式
之
社
會
倫
理
、
法
律
姐
則
，
與
福
利
制
度
來
維
持
和
平
之
社
會
秩
序
與
滿
足
人

類
生
活
之
各
種
需
要
。
現
代
社
會
之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福
利
三
者
息
息
相
關
，
雖
然
分
為
三

個
不
同
之
學
術
主
題
與
專
業
領
域
，
卻
具
有
共
同
之
目
標
|
|
保
障
社
會
之
共
同
利
益
與

增
進
人
類
之
幸
福
生
活
。

為
了
探
討
社
會
福
利
之
基
本
理
念
、
人
道
哲
學
與
改
進
社
會
福
利
之
質
務
方
案
，
有

必
要
事
先
瞭
解
怯
律
與
倫
理
之
基
本
概
念
與
特
性
，
然
後
才
能
明
白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福
利

之
連
帶
關
係
。一

一
、
法
律
之
基
本
概
念
與
特
性

管
子
說
•• 

「
夫
法
者
所
以
與
功
懼
暴
也
，
律
者
所
以
定
分
止
爭
也
。
法
律
政
令
者
吏

民
規
矩
蠅
墨
也
。
」
規
矩
繩
墨
就
是
行
為
標
準
。
商
君
書
云
.. 

「
法
者
編
著
之
圖
籍
，
設

之
肝
、
官
府
而
布
之
於
百
姓
者
也
。
」
(
註
一
)

現
代
法
律
學
者
稱
法
律
者
專
指
一
切
經
由
國
家
立
法
機
關
所
制
定
而
頒
佈
於
全
國
來

維
持
社
會
生
活
及
個
人
行
為
之
規
範
者
。
法
律
乃
判
斷
社
會
紛
爭
之
準
則
，
係
一
個
政
治

社
區
中
，
按
院
藉
以
解
釋
及
判
決
法
案
之
依
攘
(
註
一
-
v。

從
法
律
學
、
社
會
學
與
心
理
學
之
觀
點
言
之
，
法
律
乃
為
國
家
研
制
定
或
承
認
之
行

為
規
則
也
，
也
是
社
會
生
活
上
最
正
式
具
有
條
文
之
行
為
規
則
。

法
律
有
五
項
基
本
目
的
，
第
一
為
規
範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關
係
。
第
二
為

維
護
社
會
生
活
之
安
定
秩
序
。
第
三
為
解
決
人
民
紛
爭
街
突
之
標
準
。
第
四
為
行
使
揚
著

制
惡
之
工
具
。
第
五
為
實
現
社
會
正
義
的
利
器
。

文
明
社
會
之
法
律
必
讀
具
備
三
種
特
性
，
普
遍
性
、
可
預
期
性
與
適
應
性
。
法
律
之

普
遍
性
係
指
法
律
所
代
表
的
應
該
是
社
會
大
多
數
人
之
利
益
，
而
非
少
數
人
或
某
一
階
級

之
利
益
。
在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，
不
論
是
王
親
國
戚
、
社
會
權
貴
或
平
民
走
卒
，
不
分

性
別
、
種
韓
、
膚
色
、
省
籍
、
宗
教
等
等
必
讀
受
到
平
等
待
遇
，
同
等
地
接
受
法
律
之
揖

範
功
能
與
賞
罰
作
用
。

法
律
之
可
預
期
性
為
法
律
之
適
用
範
圍
攻
結
果
，
在
未
經
過
法
定
程
序
修
改
前
，
對

於
同
一
事
件
或
同
一
行
為
之
賞
罰
，
應
該
可
以
預
期
，
這
樣
法
律
才
有
規
範
人
們
行
為
之

積
極
鼓
果
。
如
果
賞
罰
不
明
，
秩
序
將
亂
，
法
律
將
失
去
其
規
範
人
類
社
會
行
為
之
功
能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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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律
之
適
應
性
為
法
律
之
精
神
及
規
定
必
頡
要
與
社
會
正
義
以
及
社
會
倫
理
相
助
合

，
否
則
將
要
失
法
律
之
尊
嚴
與
存
在
之
意
義
。
人
類
社
會
變
遷
迅
速
，
社
會
正
義
之
觀
念

、
社
會
倫
理
之
守
則
亦
隨
時
代
改
變
。
但
法
律
條
文
之
變
遷
較
輝
慢
、
較
保
守
因
此
法
律

之
精
神
必
獨
具
備
有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並
符
合
社
會
正
義
之
原
則
，
否
則
無
法
發
揮
規
範
社

會
行
為
之
作
用
(
註
一
二
)
。

人
類
社
會
除
了
法
律
可
正
式
規
範
人
類
之
行
為
與
社
會
關
係
外
，
尚
有
許
多
傳
統
之

禮
教
、
社
會
制
度
、
風
俗
、
習
慣
、
宗
教
信
仰
以
及
倫
理
道
德
，
在
有
形
與
無
形
中
，
發

揮
規
範
人
類
行
為
之
作
用
，
並
且
具
有
鼓
勵
人
類
去
惡
向
善
之
功
能
。



三
、
倫
理
之
基
本
概
念
與
特
性

倫
理
者
，
人
倫
之
道
理
也
、
倫
理
學
則
研
究
人
倫
的
常
道
、
人
類
道
德
現
象
的
學
科

(
註
四
)
。
英
文
之
倫
理
Q
F
r
m
)
係
由
希
腦
字
派
之
明
岳
。
個
沿
革
而
來O
M
U
V
S

之
原
意
是
指
動
物
之
口
三
而
已
戶
口
的
叫
(
居
住
)
或
巴
巴
】
(
畜
舍
、
馬
房
牛
棚
)
而
言

Q

倫
理
之
原
意
係
指
保
誼
家
畜
，
使
牠
們
能
的
抄
遮
風
避
雨
，
維
護
安
全
過
舒
之
措
施
。
當
倫

理
應
用
於
人
類
社
會
時
，
則
謂
維
護
人
類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與
穩
定
、
維
護
人
翠
闢
係
之

安
全
。
不
論
是
家
畜
或
是
人
類
，
倫
理
是
集
體
生
活
上
不
可
缺
乏
之
安
全
措
施
(
註
五
)

一
個
社
區
之
倫
理
就
是
這
一
社
區
之
居
民
感
到
安
全
與
舒
道
之
交
互
作
用
的
模
式
與

原
則
。
廣
義
言
之
，
倫
理
也
就
是
社
會
道
德
之
理
論
與
原
則
，
為
人
類
社
會
所
公
認
的
正

當
之
思
想
、
行
為
原
則
與
理
想
標
準
，
社
會
中
之
個
人
應
該
遵
從
這
一
行
為
模
式
。
中
原

謂
「
連
道
者
，
天
下
古
今
所
共
由
之
路
，
達
德
者
，
天
下
古
今
昕
同
得
之
理
」
。
倫
理
者

，
人
倫
也
，
規
範
人
類
社
會
關
係
，
及
個
人
行
為
之
理
想
原
理
也o
例
如
孟
子
所
謂
「
父

子
有
親
，
君
臣
有
義
，
夫
婦
有
別
，
上
下
有
序
，
朋
友
有
信
」
等
等
係
中
國
社
會
之
基
本

倫
理
道
德
，
規
範
數
千
年
來
中
國
社
會
之
人
葦
關
係
與
行
為
準
則
。
因
此
倫
理
與
道
德
具

有
下
列
五
種
特
性
﹒
.

第
一
、
倫
理
，
標
準
與
道
德
行
為
含
有
一
種
內
在
義
發
之
觀
念
。
凡
是
符
合
倫
理
道
德

之
事
件
及
行
為
，
人
人
均
有
應
盡
之
義
務
。
不
管
社
會
上
之
他
人
是
否
遵
守
倫
理
道
德
，

自
己
卻
依
內
心
之
義
務
觀
念
，
盡
自
己
力
量
去
遵
守
。
例
如
在
公
私
機
關
服
藹
，
應
該
奉

公
守
法
，
盡
職
服
蕩
，
才
能
符
合
倫
理
之
標
準
與
道
德
之
行
為
，
儘
管
他
人
說
不
奉
公
也

不
守
法
，
叉
貪
污
，
又
枉
法
，
自
己
卻
要
堅
持
信
守
倫
理
道
德
之
標
準
'
潔
身
自
愛
，
盡

忠
職
守
才
是
一
個
善
良
之
公
僕
'
一
個
優
秀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。
如
朱
蕉
昕
謂
.• 

「
盡
己
之

心
，
謂
之
忠
」
也
就
是
盡
了
遵
守
倫
理
道
德
之
義
務
。

第
二
、
倫
理
標
准
與
道
德
行
為
含
有
向
善
之
意
義
。
對
一
個
社
會
團
體
而

J
A
-
-

口
，
應
該

鼓
勵
其
成
員
追
求
向
善
，
盡
其
良
知
，
擇
善
而
行
。
孔
子
所
謂
恕
則
是
推
己
及
人
，
己
昕

末
欲
勿
施
於
人
，
均
為
傳
統
道
德
之
範
例
。
倫
理
道
德
係
由
內
心
規
範
人
類
之
思
想
言
行

與
社
會
關
係
之
理
想
標
準
也
o

倫
理
道
德
所
追
求
的
是
人
類
社
會
之
至
民
、
至
善
、
至
美

。
凡
是
倫
理
的
行
為
就
是
道
德
的
行
為
，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頌
搗
與
稱
讚
。
凡
是
遠
反
倫
理

的
行
為
就
是
不
道
德
，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唾
棄
。
因
為
不
倫
理
與
不
道
德
的
行
為
會
威
脅
到

整
個
社
會
大
眾
之
安
全
與
舒
適
，
會
導
向
社
會
罪
惡
與
墮
落
之
危
險
。

第
三
、
倫
理
標
準
與
道
德
行
為
，
係
由
社
會
文
化
所
決
定
，
法
國
社
會
學
家
涂
爾
幹

(
U
Z門
W
V
m
M
S
)說
:
「
道
德
命
令
我
們
，
就
是
社
會
命
令
我
們
，
我
們
服
從
道
德
，
就

是
服
從
社
會
」
每
一
個
社
會
有
該
社
會
之
倫
理
棋
準
與
道
德
行
為

o

例
如
美
國
社
會
一
對

夫
妻
不
和
，
丈
夫
或
妻
子
可
以
單
方
提
出
離
婚
，
配
不
違
法
也
無
所
謂
不
道
德
，
但
在
噩

灣
卻
是
不
道
德
。
現
代
社
會
之
專
門
職
業
社
團
及
公
會
均
有
其
不
同
之
倫
理
守
則
與
道
德

水
準
o
例
如
發
師
、
律
師
、
新
聞
記
者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、
護
理
師
、
心
理
師
、
藥
劑
師
等

等
均
要
求
其
成
員
遵
守
他
們
之
職
業
倫
理
守
則
。
如
果
其
成
員
不
遵
守
倫
理
守
則
或
其
雇

主
不
遵
守
倫
理
守
則
均
可
成
為
法
院
之
訴
訟
案
件
，
由
法
院
公
斷
是
非
，
或
是
加
以
處
罰

違
反
倫
理
之
行
為
o

倫
理
標
準
與
道
德
行
為
乃
為
社
會
夕
化
之
產
品
，
非
一
成
不
變
之
真

理
，
隨
時
代
社
會
之
變
遷
而
改
變
。

第
四
、
倫
理
標
準
與
道
德
行
為
是
社
會
互
動
之
常
道
。
社
會
之
人
倫
闢
係
'
待
人
接

物
與
社
會
五
動
之
軌
道
謂
之
常
道
。
人
的
行
為
能
移
符
合
常
道
則
為
良
善
之
行
為
，
也
就

是
合
乎
倫
理
道
德
之
行
為o
例
如
孝
順
父
母
，
尊
敬
師
長
，
扶
弱
濟
貧
是
常
道
也
是
倫
理

道
德
之
行
為
。
仗
勢
欺
人
、
民
鈑
父
母
師
長
之
教
訓
、
瘖
待
妻
兒
，
均
違
反
常
道
，
也
就

是
不
倫
理
不
道
德
之
行
為
o

孔
子
日
「
知
之
為
知
之
，
不
知
為
不
知
，
是
知
也

o

」
是
管

道
。
「
強
不
知
以
為
知
」
是
反
常
，
也
是
不
倫
理
，
不
道
德
之
行
為
(
註
六
)

第
五
、
倫
理
標
準
奧
道
德
行
為
包
括
社
會
價
值
與
個
人
義
務
之
判
斷
，
前
者
分
別
善

惡
之
標
準
'
後
者
分
別
正
確
與
錯
誤
之
行
為
原
則
。
也
就
是
明
辨
智
慧
與
愚
蠢
之
行
為
，

判
斷
獎
懲
之
基
準
。
在
十
九
世
紀
時
，
德
國
之
康
德
學
派
(
閃
但
已
古
巴
∞

5
)
批
判
倫
理
哲

學
之
價
值
理
論
與
義
務
理
論
，
討
論
良
善
為
何
物
。
﹒
何
謂
至
善
?
亞
利
斯
多
德
在
其
倫
理

一
書
中
也
強
調
世
間
萬
物
為
善
。
但
是
其
他
學
者
如
霍
布
斯
(
吋
計
。

B
S

目
。
σ
σ
2
〉
則

認
為
良
善
之
定
義
係
隨
個
人
及
社
會
團
體
而
有
所
不
同
，
因
此
倫
理
之
良
善
也
隨
不
同
之

社
會
文
化
，
各
有
差
異
。
不
過
任
何
社
會
，
凡
是
合
乎
倫
理
的
行
為
必
合
乎
良
善
之
原
則

，
為
人
們
所
歡
迎
，
使
人
們
感
受
快
樂
、
滿
足
。
凡
是
倫
理
之
良
善
與
美
智
必
然
是
知
識

7 



﹒
聰
明
之
表
現
，
對
於
個
人
與
社
團
之
生
活
，
一
定
有
所
貢
獻
。

第
六
、
倫
理
在
理
論
上
可
分
為
絕
對
之
倫
理
(
〉

σ
S
E
Z
E
E
2
)

與
相
對
之
倫

理
(
拘
押-
E
M〈
叩
開
H
V
M
2
)
。
前
者
係
絕
對
主
義
之
倫
理
巔
，
例
如
斯
簣
，
鑫
(
因
﹒
∞
胃
口
?

倚
門
)
所
指
，
「
在
理
想
社
會
中
理
想
人
的
理
想
行
為
守
則
」
而
言
，
在
現
質
社
會
中
並
不

存
在
。
後
者
係
相
對
主
嶺
之
倫
理
觀
，
也
就
是
根
拔
絕
對
主
義
之
理
想
原
則
應
用
於
現
實

社
會
之
人
鑫
闢
係
，
作
為
他
們
社
會
互
動
之
準
則
(
註
七
)

西
洋
之
倫
理
觀
念
多
根
諒
基
督
教
之
倫
理
道
德
教
訓
，
相
信
上
帝
為
至
真
、
至
善
、

至
夷
，
為
個
人
生
命
及
人
類
社
會
之
倫
理
守
則
。
東
洋
之
倫
理
觀
念
則
根
源
於
孔
孟
儒
家

、
道
家
與
墨
家
之
仁
義
道
德
與
乘
愛
學
說
，
例
如
五
敬
之
目
，
為
學
之
序
，
修
身
處
世
之

要
則
，
天
地
君
親
師
之
人
倫
關
係
等
等
均
為
東
洋
社
會
之
倫
理
基
磁
(
註
八
)
。

蘇
格
拉
底
之
倫
理
觀
稱
「
知
識
則
為
美
德
」
(
開
口
。
至
已
有
前
〈
叩
門
門
口
。
)
明
智

之
人
能
辦
明
是
非
，
分
別
善
惡
，
擇
善
而
行
，
則
為
幸
福
，
係
倫
理
之
實
踐
也
。

孔
子
日
「
夫
仁
者
，
己
欲
立
而
立
人
，
己
欲
達
而
達
人
」
(
論
語
雍
也
)
「
能
行
五

者
於
天
下
，
為
仁
矣...... 

恭
、
寬
、
信
、
敏
、
蔥
」
(
論
語
歸
貨
)
「
君
子
食
無
求
飽
，

居
無
求
安
，
敏
於
事
而
償
於
言
，
就
有
道
而
正
焉
，
可
謂
好
學
也
」
(
論
語
學
而
)
。
這

些
孔
子
之
學
說
已
成
寫
中
國
人
立
身
處
世
之
理
想
規
範
與
倫
理
之
準
繩
。

倫
理
道
德
對
於
個
人
及
社
會
具
有
極
大
之
影
響
力
量
。
蓋
倫
理
道
德
可
以
由
內
心
控

制
個
人
之
行
為
與
社
會
之
規
範
，
激
發
人
民
義
路
心
之
自
覺
，
引
導
其
向
上
向
善
之
心
揖

與
意
志
，
保
持
高
尚
之
品
格
。
倫
理
道
德
之
教
訓
可
使
人
們
認
識
人
生
之
真
理
，
表
達
真

誠
不
虛
、
真
情
流
露
，
或
加
強
人
們
的
意
志
力
量
，
鼓
舞
士
氣
，
對
於
該
做
的
事
，
見
義

勇
為
，
對
於
不
義
之
事
，
堅
持
「
富
貴
不
能
淫
，
貧
踐
不
能
移
，
威
武
不
能
屈
」
之
倫
理

守
則
，
亦
即
孟
子
所
謂
「
浩
然
之
氣
」
、
「
理
直
氣
壯
」
之
倫
理
道
德
行
為
。

要
維
護
民
善
美
及
和
平
安
樂
之
社
會
秩
序
必
讀
建
立
真
善
美
之
社
會
倫
理
，
要
創
立

現
代
化
之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必
領
先
建
立
現
代
化
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
理
，
才
能
使
從
事
於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福
利
質
務
之
人
士
，
有
理
想
之
專
業
行
為
姐
範
與

守
則
，
藉
訊
服
務
社
會
大
眾
，
促
進
人
民
之
幸
福
生
活
。

四
、
福
利
之
基
本
概
念
與
特
性

福
利
者
，
厚
生
利
華
之
人
道
與
仁
政
也
。
福
利
是
一
種
倫
理
哲
學
，
一
種
理
想
的
生

活
揖
界
，
一
種
有
原
則
之
服
務
體
系
，
以
及
一
種
有
法
律
規
章
之
社
會
資
源
分
配
制
度
。

討
論
福
利
，
通
常
是
指
社
會
福
利
而
言
，
其
概
念
源
自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英
國
、
法

國
、
西
德
、
北
歐
諸
國
、
澳
洲
、
紐
西
蘭
等
等
福
利
國
家
(
芝
己
F
Z
T

己
而
)
之
社
會

政
治
制
度
，
其
主
要
之
概
念
則
為
一
個
國
家
為
保
障
其
人
民
之
生
活
幸
福
而
推
行
全
體
國

民
之
保
臉
，
國
家
醫
療
制
度
，
全
民
就
業
計
劃
，
以
及
福
利
服
務
政
策
使
每
一
個
國
民
自

「
搖
籃
到
墳
墓
」
都
得
到
自
由
安
全
與
快
樂
無
憂
之
生
活
(
註
九
)
。

廣
義
之
社
會
福
利
包
括
福
利
衛
生
、
生
態
保
護
、
社
會
重
建
、
見
童
與
老
年
之
保
護

、
青
少
年
之
輔
導
、
公
共
救
助
、
社
會
保
臉
，
雙
語
教
育
、
身
心
殘
障
者
之
服
蕩
、
職
業

訓
融
、
婚
姻
輔
導
、
心
理
治
鼓
、
孕
婦
服
務
、
領
婪
、
寄
養
、
觀
護
但
釋
等
等
凡
是
改
善

人
民
生
活
，
促
進
人
民
幸
福
者
皆
屬
社
會
福
利
之
範
圈
。
(
註

-
0
)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乃
是
現
代
國
家
與
民
主
自
由
社
會
之
政
治
理
念
與
社
會
政
策
，
也
是

衡
量
一
個
民
有
、
民
治
與
民
享
之
政
治
、
社
會
與
經
濟
制
度
之
重
要
指
標
。
在
世
界
各
地

不
管
是
工
商
業
發
達
之
國
家
或
是
社
會
經
濟
正
在
開
發
中
之
國
家
莫
不
急
起
直
追
、
仿
放

歐
洲
及
英
法
福
利
國
家
之
社
會
政
策
與
福
利
服
務
制
度
，
來
建
設
他
們
之
國
家
與
保
障
人

民
之
生
活
幸
福
。

就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之
概
念
而
論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美
國
出
版
之
社
會
工
作
百
科
全
書
會

引
用
了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聯
合
會
之
定
義
，
稱
社
會
福
利
是
一
套
有
組
織
之
政
府
與
私
立

機
關
之
公
益
活
動
，
其
目
的
在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之
產
生
，
解
決
已
產
生
之
社
會
問
題
，
改

善
個
人
之
福
利
，
社
團
之
功
能
與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與
進
步
。
這
一
套
有
組
織
之
公
益
活
動

經
常
動
員
了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律
師
、
教
師
、
工
程
師
、
投
師
、
保
健
師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以

及
其
他
行
業
之
專
門
服
務
，
來
達
成
社
會
福
利
之
目
的
(
註
一
一
)
。
社
會
福
利
是
一
個

社
會
倫
理
與
價
值
觀
念
之
具
體
表
現
，
透
過
社
會
認
可
之
制
度
、
政
策
、
立
法
，
以
及
行

政
體
系
來
推
行
社
會
服
務
，
實
施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，
改
善
人
民
之
生
活
條
件
，
幫
助
個
人

及
社
間
追
求
幸
福
之
人
生
(
註
二
一
)
。

社
會
福
利
具
有
下
列
五
種
特
性•• 

第
一
為
普
遍
性
或
全
民
性
。
社
會
福
利
之
基
本
倫
理
哲
學
與
社
會
服
務
體
系
必

讀
符

合
全
民
之
利
益
為
原
則
。
為
了
奠
定
社
會
之
安
寧
，
增
進
人
民
之
幸
福
，
一
切
社
會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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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度
之
設
計
及
執
行
必
讀
具
備
普
遍
性
，
例
如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之
建
立
，
以
及
國
民
健
康

保
儉
或
公
醫
制
度
，
全
民
就
業
政
策
等
等
均
應
依
普
遍
性
之
原
則
，
使
社
會
中
之
每
一
個

人
均
可
分
享
到
該
制
度
之
利
益
與
服
務
。

第
二
為
特
殊
性
或
選
擇
性
。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特
別
強
調
社
會
正
義
及
社
會
互
助
，
藉

以
照
顧
社
會
上
之
老
弱
殘
障
、
婦
幼
貧
病
或
對
於
社
會
上
連
過
不
宰
亨
故
而
無
法
維
持
正

常
生
活
者
，
提
供
公
共
救
助
及
特
殊
性
之
重
建
服
路
。
因
此
依
照
社
會
衛
生
問
題
之
性
質

，
創
設
特
殊
性
與
選
擇
性
之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，
來
滿
足
這
些
特
殊
人
口
之
特
殊
需
要
，
例

如
兒
童
、
老
年
、
精
神
病
患
者
，
身
心
讀
障
者
、
文
盲
、
犯
罪
者
、
非
行
少
年
、
無
業
遊

民
、
賈
春
、
幽
酒
、
吸
毒
者
以
及
非
法
移
民
等
等
之
社
會
服
務
均
屬
特
殊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
措
施
。第

三
為
專
業
性
。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具
有
專
業
性
之
特
質
。
社
會
福
利
已
非
古
代

之
慈
善
救
濟
以
及
憐
里
互
助
之
方
式
可
以
比
擬
。
社
會
一
福
利
制
度
與
其
他
社
會
政
治
經
濟

、
衛
生
醫
療
、
教
育
文
化
、
甘
律
移
民
、
軍
事
國
防
、
工
業
科
技
、
保
險
統
計
等
等
制
度

所
涉
及
之
復
雜
關
係
，
非
具
有
專
業
教
育
及
訓
練
之
人
才
，
無
法
勝
任
其
設
計
、
執
行
與

考
核
之
工
作
。
例
如
見
童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社
團
工
作
、
社
區
發
展
設
計
、
學
校
及
法
院
社

會
工
作
、
觀
議
及
假
釋
服
務
、
醫
療
及
精
神
科
社
會
工
作
、
工
廠
社
會
工
作
、
以
及
軍
隊

與
榮
民
社
會
工
作
等
等
均
屬
專
業
之
範
圈
。
在
歐
美
等
先
進
國
家
均
需
要
社
工
碩
士
、
社

工
學
士
或
領
有
社
工
師
執
照
之
專
業
人
才
，
始
能
符
合
就
職
之
條
件
。

第
四
為
具
體
性
。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含
有
具
體
性
之
服
務
體
系
。
例
如
社
會
保
險
津
貼

，
現
金
補
助
物
資
之
分
配
，
醫
旗
、
住
宅
、
托
兒
、
教
育
、
就
業
訓
練
以
及
老
人
安
養
等

等
均
為
具
體
之
服
務
措
施
。
社
會
福
利
並
非
抽
象
之
理
念
而
已
，
係
理
想
之
倫
理
的
具
體

表
現
。第

五
為
功
能
性
。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具
有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，
治
療
社
會
病
態
與
重
建
社

會
秩
序
之
功
能
。
社
會
福
利
之
施
行
可
以
維
護
現
代
化
社
會
制
度
正
常
功
能
之
運
作
，
使

社
會
中
之
個
人
不
致
流
落
為
遊
民
，
挺
而
走
險
作
奸
犯
科
，
破
壞
社
會
之
安
寧
祥
和

o

社

會
福
利
是
安
定
社
會
秩
序
之
鎮
靜
劑
。
現
代
化
之
社
會
政
策
與
福
利
措
施
可
故
促
進
社
會
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衛
生
醫
療
、
教
育
文
化
、
法
律
宗
教
以
及
環
境
生
態
保
護
之
積
極
功
能
。

問
時
透
過
公
平
之
社
會
立
法
可
以
革
新
制
度
，
改
變
社
會
結
構
，
重
新
分
配
社
會
資
頓
、 財

富
與
決
策
之
權
力
，
創
制
合
乎
時
代
潮
流
與
人
民
需
要
之
社
會
秩
序
與
法
律
制
度
(

註

一
一
一
一
)
。
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是
一
套
正
式
的
、
社
會
公
認
的
組
織
體
系
具
有
機
關
、
制
度
、

典
章
、
均
依
國
家
之
社
會
福
利
法
律
為
依
攘
，
執
行
社
會
大
眾
所
支
持
之
社
會
政
策
與
立

法
，
透
過
專
業
訓
總
之
社
會
工
作
人
才
與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之
專
業
人
士
，
推
動
福
利
方
案

，
社
區
發
展
與
社
會
服
務
，
以
滿
足
人
民
之
生
活
需
要
。

五
、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福
利
之
相
關
性

社
會
之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福
利
三
者
在
社
會
生
活
與
人
軍
閥
係
中
，
佔
有
極
重
要
之
相

關
性
。
就
其
主
要
之
關
係
分
述
於
后

•• 

的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福
利
三
者
均
以
人
類
理
性
為
基
髓
，
以
社
會
正
義
為
原
則
，
以
社

會
契
約
為
方
法
，
藉
以
規
範
人
類
之
社
會
行
為
，
解
決
個
人
間
與
社
團
問
之
街
突
與
紛
爭

，
進
一
步
維
護
社
會
之
和
平
秩
序
，
保
障
個
人
之
生
活
幸
福
二
二
者
之
社
會
目
的
與
理
想

原
則
係
一
致
的
，
互
為
支
援
，
但
是
在
質
晦
之
社
會
生
活
，
其
表
現
方
式
與
溝
通
方
法
各

有
不
同
。

臼
法
律
是
人
類
理
性
與
社
會
價
值
之
實
體
規
則
，
具
有
公
權
力
之
強
制
性
與
現
實
性

，
對
於
個
人
行
為
與
日
常
生
活
具
有
外
在
之
制
約
力
。
對
於
違
反
法
律
之
行
為
，
具
有
制

裁
處
罰
之
公
權
力
﹒
倫
理
是
人
類
理
性
與
社
會
價
值
之
理
想
原
則
。
倫
理
之
原
則
往
往
缺

乏
公
權
力
之
強
制
性
與
現
實
性
，
倫
理
之
持
守
有
賴
於
個
人
之
道
德
修
養
成
專
業
社
團
之

自
我
制
約
，
係
一
種
內
在
之
制
約
力
量
。
係
自
我
省
悟
與
自
我
得
道
之
內
心
定
力
。
社
會

上
各
階
層
、
各
社
團
以
及
各
種
職
業
之
倫
理
守
則
與
道
德
觀
念
各
有
差
異
，
不
盡
一
致
。
一

因
此
法
律
原
則
與
觀
念
可
以
統

一
，
但
是
倫
理
守
則
與
觀
念
則
不
然
。

的
何
法
律
與
倫
理
均
為
現
範
人
類
行
為
與
解
決
人
鞏
關
係
之
紛
爭
並
控
制
社
會
秩
序
之

工
具
。
法
律
之
制
定
與
執
行
必
讀
符
合
社
會
倫
理
之
最
高
原
則
，
否
則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拒

絕
與
破
壞
。
禮
記
云
:
可
德
行
立
，
則
無
暴
亂
之
禍
矣
」
「
倍
以
治
民
」
均
說
明
以
倫
理

道
德
來
現
範
人
心
增
進
社
會
安
寧
。
倫
理
道
德
之
社
會
控
制
係
出
於
自
己
之
意
願
'
由
內

在
義
務
心
之
催
迫
與
良
心
之
督
促
，
如
能
使
社
會
上
之
人
人
遂
行
，
則
社
會
上
可
減
少
許

許
多
多
之
法
律
訴
訟
與
街
突
事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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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福
利
則
為
人
類
理
性
與
社
會
價
值
之
具
體
措
施
，
兵
有
社
會
公
權
力
之
社
會
福
利

法
令
為
基
礎
，
並
有
一
套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服
蕩
之
倫
理
守
則
為
指
標
，
可
供
社
會
工
作
師

與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所
遵
循
。
福
利
必
讀
要
有
理
想
之
倫
理
原
則
與
哲
學
基
礎
，
更
要

有
現
實
之
法
律
典
章
藉
以
實
施
具
體
之
社
會
服
務
。

的W
現
代
社
會
之
任
何
福
利
方
案
與
社
會
服
務
活
動
必
讀
是
符
合
社
會
倫
理
與
法
律
之

行
為
o

倫
理
是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精
神
，
法
律
是
標
準
'
福
利
是
功
能
。
三
者
之
靈
活
運

用
才
能
使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發
揮
其
保
障
人
民
生
活
幸
福
之
目
標
。

六
、
社
會
福
利
與
法
律
之
專
業
關
係

社
會
福
利
之
法
律
根
源
於
憲
法
，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之
憲
法
前
言
均
有
宣
示
社
會
福
利

之
精
神
及
目
標
。
中
華
民
國
之
憲
法
前
言
明
定
「
為
鞏
固
國
權
、
保
障
民
權
，
奠
定
社
會

安
寧
，
增
進
人
民
福
利
制
定
本
憲
法
」
。
憲
法
為
國
家
之
基
本
大
法
，
開
宗
明
義
已
為
社

會
福
利
寫
下
了
最
基
本
之
法
律
依
援
。
社
會
福
利
之
最
終
目
標
在
於
保
護
民
權
、
發
展
民

權
，
使
一
個
國
家
社
會
能
移
真
正
實
現
民
有
、
民
治
、
民
事
之
社
會
制
度
，
使
社
會
秩
序

能
移
得
到
和
平
安
寧
，
更
要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來
保
障
及
促
進
人
民
之
在
食
住
行
、
育

樂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全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環
境
保
護
等
等
之
福
利
措
施
。

憲
法
內
容
規
定
了
人
民
之
權
利
，
各
民
族
一
律
平
等
、
男
女
平
等
、
自
由
權
、
人
身
自
由

之
保
障
、
居
住
自
由
、
意
見
自
由
、
信
仰
、
集
會
結
社
之
自
由
、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、
以

及
教
育
權
之
保
障
等
等
均
為
一
個
國
家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應
該
努
力
以
赴
之
具

體
目
標
。

美
國
之
憲
法
前
言
也
明
示
「
促
進
一
股
之
福
利
」
為
憲
法
之
精
神
及
目
標
。
日
本
之

露
怯
前
言
也
明
定
「
政
府
之
行
為
或
其
國
政
係
受
國
民
嚴
肅
之
信
託
，
其
權
威
係
由
國
民

而
來
，
其
權
力
則
由
國
民
之
代
表
行
使
之
，
其
福
利
則
由
國
民
享
受
之
，
還
是
人
類
普
遍

之
原
理
。
」
(
註
一
四
)

在
法
律
制
度
與
司
法
體
系
上
與
社
會
福
利
發
生
專
業
關
係
者
不
勝
其
擻
，
按
學
數
例

說
明
之.. 份

在
司
法
體
系
上
，
法
官
典
律
師
為
主
要
之
法
律
專
門
人
才
，
處
理
法
律
案
件
主
司

社
會
正
義
，
但
在
執
法
過
程
中
，
經
常
需
要
牽
涉
到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之
協
助
，
特
別
是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才
之
舉
與
，
如
解
決
婚
姻
糾
紛
、
離
婚
協
談
、
庭
外
和
解
、
兒
童
監
護
、

少
年
犯
菜
、
領
養
寄
養
等
等
民
事
或
家
專
案
件
。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與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扮
演
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之
角
色
。

臼
在
行
政
訴
願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福
利
之
案
主
或
受
益
者
，
提
出
行
政
訴
願
，
則
公
共

社
會
福
利
或
社
會
服
務
機
關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將
為
一
些
無
能
力
聘
請
律
師
或
辯
護
士
之
貧

窮
案
主
提
供
協
助
，
代
表
他
們
參
加
行
政
訴
訟
之
聽
證
會
，
有
時
代
表
案
主
到
法
院
申
請

怯
官
裁
決
。

持
在
法
院
社
會
工
作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扮
演
許
多
不
同
之
角
色
:

第
一
、
充
任
訴
訟
人
或
訴
願
人
(
早
已
泣
。
口
叩
門
)
例
如
社
工
師
，
代
表
社
會
整
體
之

利
益
，
控
告
一
些
父
母
親
對
其
兒
女
之
躍
待
或
疏
忽
，
填
報
請
願
書
請
法
院
判
決
將
被
摧

待
之
見
女
帶
離
家
庭
、
交
付
寄
養
以
及
保
護
服
務
。

第
二
、
充
任
被
告
人
(
巴
巴
g

門
古
巴
)
社
工
師
有
時
在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遭
到
案
主

控
告
，
被
列
為
被
告
人
，
例
如
寄
養
家
庭
與
見
童
福
利
機
關
發
生
斜
紛
，
指
責
社
工
師
對

於
安
置
見
童
，
辦
理
寄
養
及
領
養
手
續
，
有
失
公
正
等
等
。

第
三
、
充
任
代
言
人
(
〉
已
〈
。g
g
)

社
工
師
有
時
代
表
案
主
，
上
法
庭
去
解
釋
案

主
或
犯
案
之
當
事
人
所
處
生
活
璟
境
，
犯
案
動
機
，
為
案
主
辯
解
其
反
社
會
行
為
或
為
其

生
活
需
要
爭
取
更
多
之
社
會
救
助
津
貼
。

第
四
、
充
任
專
家
證
人

(
n
M
H
〉
叩
門
同
名
叫
卅
日
凶
的
)
社
工
師
以
其
專
業
訓
線
及
經
驗
，

被
邀
請
作
證
，
提
供
專
業
意
見
，
且
證
明
或
證
質
一
些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之
個
案
問
題
，
作

為
法
庭
裁
決
之
套
考
。
倒
如
姜
育
一
個
小
孩
子
生
活
費
用
，
以
供
法
官
審
判
有
關
賠
償
過

失
致
人
於
死
亡
之
金
額
數
字
。

第
五
、
協
助
同
事
之
角
色
，
法
院
社
會
工
作
為
司
法
行
政
體
系
之
一
部
份
，
社
會
工
作

師
可
協
助
其
他
職
員
分
搶
調
查
集
件
收
集
資
料
，
或
受
法
官
之
指
揮
，
執
行
仲
裁
離
婚
之
案

件
，
劫
見
之
扶
養
專
項
以
避
免
冗
長
之
司
法
裁
判
手
續
，
化
費
許
多
不
必
要
之
訴
訟
費
用
。

的
在
家
事
法
庭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往
往
處
理
有
關
兒
童
福
利
之
親
職
責
任
案
件
，
例

如
依
賴
兒
童
、
疑
忽
兒
童
之
管
教
及
養
育
、
身
心
嬉
待
，
以
及
性
軍
持
等
等
事
故
，
這
些

案
件
均
需
透
過
法
院
之
法
定
程
序
，
裁
決
後
，
才
能
揖
供
過
當
之
社
會
服
務
，
剝
奪
父
母

之
親
權
、
監
龍
權
及
養
育
權
或
將
見
童
送
往
寄
養
家
庭
。
因
此
社
工
師
需
要
準
備
案
情
報 -10 一



告
，
代
表
政
府
提
出
解
決
問
題
之
方
案
，
家
長
也
可
聘
請
律
師
在
法
庭
上
與
社
工
師
對
辯

是
非
曲
直
。

明
在
少
年
司
法
行
政
方
面
，
少
年
違
法
與
成
人
犯
罪
之
性
質
與
概
念
全
然
不
同
。
青

少
年
侵
犯
法
律
及
社
會
權
威
可
稱
為
非
行
少
年
(
註
一
五
)
或
不
正
當
行
為
之
少
年
，
臨

其
違
法
之
程
度
，
給
予
不
同
之
處
罰
。
經
常
這
些
違
法
少
年
由
警
局
之
少
年
組
處
理
或
拘

禁
，
但
一
定
要
合
於
注
定
手
續
。
較
嚴
重
者
需
要
提
交
少
年
法
院
審
判
或
聽
證
(
同
而
且
?

古
巴
，
在
這
一
過
程
中
，
社
工
師
擔
任
觀
說
官
之
角
色
，
從
事
於
集
情
調
查
，
家
庭
訪

閥
，
提
出
報
告
，
建
議
法
官
將
少
年
釋
放
交
付
父
母
監
麓
，
或
自
社
工
師
親
自
觀
麓
，
或

是
接
受
社
會
服
務
，
心
理
協
說
，
或
是
送
往
青
少
年
感
化
機
闕
，
接
受
感
化
與
矯
正
教
育

。
在
少
年
司
法
行
政
與
裁
判
過
程
中
，
社
工
師
所
扮
演
之
角
色
，
對
於
青
少
年
之
身
心
發

展
與
矯
正
工
作
有
極
其
重
要
之
影
響
。

俯
在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方
面
，
精
神
病
患
之
入
院
治
療
以
及
申
請
出
院
返
回
社
區
生
活

均
與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以
及
法
律
制
度
發
生
直
接
之
關
係
。
如
果
是
志
願
進
入
精
神
醫
院
治

療
者
，
不
管
其
精
神
病
症
是
否
痊
癒
'
可
以
由
自
己
或
家
屬
通
知
醫
院
行
政
當
局
自
願
離

院
。
如
果
是
非
志
願
被
強
迫
送
入
精
神
醫
院
者
必
讀
經
過
一
定
之
法
律
手
續
，
由
精
神
科

醫
師
或
社
工
師
填
寫
病
人
住
院
之
理
由
，
倒
如
對
自
己
或
他
人
具
有
危
險
性
等
等
，
、
必
頭

接
受
強
迫
治
療
。
如
果
對
自
己
之
夜
食
住
行
或
對
自
己
之
事
務
失
去
自
治
能
力
或
精
神
錯

亂
時
，
醫
院
需
要
申
請
注
院
指
定
保
護
人
(
白
。
口
m
叩
門
S
S
Z
E
H
M
)來
處
理
精
神
病
患

之
私
人
財
產
或
其
他
事
務
。
社
工
師
、
必
績
經
常
與
法
院
保
持
速
絡
，
依
照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
法
規
，
照
顧
病
人
。

'

的
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執
照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應
瞭
解
社
會
立
法
之
原
意
。
借
用
保
護
車

主
及
社
會
利
益
，
提
高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標
準
及
地
位
，
訂
立
專
業
考
試
及
專
業
執
照
制

度
，
依
法
考
取
執
照
才
能
執
行
診
療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(
g
z
r
t
〉
。
旦
旦
玄
。
門
口
叩
門
)

之
業
務
。
在
法
律
上
訂
有
考
試
手
續
、
資
格
、
執
照
之
使
用
，
誤
失
、
過
失
、
失
職
及
凌

職
之
罰
則
等
等
。
這
些
規
定
都
與
法
律
專
業
直
接
發
生
關
係
(
註
三
八
)
。

七
、
社
會
福
利
與
倫
理
之
專
業
關
係

社
會
福
利
本
身
就
是
倫
理
哲
學
追
求
質
聞
之
一
項
大
綱
目
。
因
此
任
何
社
會
福
利
制 度

、
必
讀
建
立
在
社
會
倫
理
之
基
礎
上
。
社
會
倫
理
之
原
則
係
由
社
會
功
利
論

S
S
E
­

d
E

凹E
Z
B
U
B
)
與
社
會
道
義
論
訟
。
旦
旦
巳
g
E

。
z
t
M
E
)歸
納
而
來
。
前
者

稱
任
何
行
為
之
結
果
對
於
社
會
整
體
利
益
，
具
有
實
用
價
值
與
貢
獻
者
均
屬
之
。
後
者
則

指
個
人
之
倫
理
原
則
，
對
錯
觀
念
並
非
建
立
在
社
會
功
利
主
義
而
是
單
獨
存
在
的
。
任
何

行
為
之
是
非
對
錯
有
其
獨
立
之
倫
理
判
斷
，
並
不
一
定
要
使
用
實
用
主
義
之
標
準
來
判
斷

。
倒
如
康
德
之
自
然
法
論
認
為
「
說
謊
」
就
是
錯
誤
之
行
為
，
儘
管
使
用
「
說
謊
」
之
行

為
，
使
個
人
及
社
會
完
成
許
多
善
芋
，
也
是
錯
誤
。
因
為
「
說
謊
」
本
身
己
違
反
了
倫
理

之
標
準
。
社
會
道
義
論
主
張
倫
理
行
為
本
身
是
方
法
也
是
目
的
，
對
於
個
人
有
極
重
要
之

道
德
意
義
(
註
一
七
)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依
靠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去
推
動
與
執
行
。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人
員
必
讀

訂
立
一
套
具
有
遠
見
而
且
能
移
撞
得
共
識
之
倫
理
守
則
，
才
能
移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水

準
、
地
位
以
及
對
整
個
社
會
有
更
偉
大
之
貢
獻
。
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聯
合
會
訂
有
一
套
很
詳
細
之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。
在
其
前
言
就
列
出

倫
理
守
則
之
精
神
及
目
標
。
其
大
意
為
「
這
個
守
則
係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之
日
常
生

活
指
南

(
C丘
已
冊
)
以
及
裁
決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行
為
偏
離
本
倫
理
、
守
則
之
標
準
基
礎
。

在
專
業
關
係
中
，
這
守
則
代
表
社
工
師
之
倫
理
行
為
的
標
準
'
規
範
社
工
師
與
其
案
主
、

同
事
、
雇
主
、
其
他
專
業
、
社
區
與
整
個
社
會
之
專
業
關
係
O

這
個
守
則
訂
定
社
工
師
之

身
份
、
地
位
、
個
人
行
為
等
之
標
準
。
這
個
倫
理
守
則
係
基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之
基
本
價

值
觀
念
而
訂
立
，
包
括
承
認
所
有
人
類
之
獨
特
個
性
、
奪
隊
與
價
值
以
及
他
們
之
權
利
與

機
會
。
這
個
守
則
也
基
於
社
工
特
性
，
而
要
促
進
社
工
的
價
值
觀
念
。
」

社
工
人
員
要
遵
守
這
個
守
則
，
更
期
望
所
有
社
工
人
員
之
行
為
與
服
務
活
動
能
移
符

合
這
個
倫
理
守
則
之
文
字
及
精
神
。
這
個
倫
理
守
則
並
非
日
常
行
為
之
法
組
條
文
也
非
宗

教
教
條
。
在
接
雜
之
社
會
生
活
與
專
業
服
務
中
，
個
別
之
行
為
要
以
整
個
守
則
來
衡
量
，

是
否
合
乎
倫
理
標
準
。
整
個
倫
理
守
則
是
要
幫
助
社
工
專
業
人
員
發
揮
最
高
之
聰
明
才
智

，
貢
獻
給
人
類
社
會
(
註
一
八
)
。

缺
乏
倫
理
基
隨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將
變
為
政
府
統
治
者
之
社
會
控

制
工
具
，
對
於
社
會
進
步
將
變
成
一
種
阻
礙
。
因
此
論
及
福
利
必
讀
具
有
倫
理
之
基
本
觀

A甘
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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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提
緝

士
也
妞
，
進
間
感
!
醬
缸

111呵
。
早
早
盔
，
興

l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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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國
煽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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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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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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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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